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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7      证券简称：置信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8-011号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产租赁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租赁关联方国网电

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的相关房

产用于生产经营，合计租金 1,259.53 万元；同时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向关

联方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网”）及所属公司、国网电科

院及所属公司出租相关房产，合计租金 211.96万元。 

 历史关联交易：过去十二个月 1、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国家电网及所属公司、国网电科

院及所属公司签订销售产品及服务合同分别为 370,614.27 万元、

93,487.28 万元，签订采购产品及服务合同分别为 32,327.07 万元、

23,761.59万元。 

2、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下属子公司租赁关联

方国网电科院相关房产，合计租金 1,136.17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拟租赁关联方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的相关房产用于生产经营，同时公

司下属子公司拟向关联方国家电网及所属公司、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出租相关

房产。 

国网电科院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网为国网电科院唯一股东，本次租赁构

成关联交易。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截止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租赁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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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国网电科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31.57%股权；国家电网为国网电科院

唯一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家电网的出

资人代表。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国家电网 

法定代表人：舒印彪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号  

注册资本：8295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营业务：输电（有效期至 2026年 1月 25日）；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实业投资及

经营管理；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

询服务；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

设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 

（2）公司名称：国网电科院 

法定代表人：奚国富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诚信大道 19号 

注册资本：6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电力及其它工业控制、计算机及配件、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电

子及信息产品、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的理论研究、技术开发、产

品制造、销售、技术服务；电力高压计量、试验及安装调试工程；承包境外电力

系统与水利电力测控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

及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生产所

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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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租赁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位于天津、南京、重庆

等地区的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出租方 租赁期限 租赁面积（平方米） 合计租金（万元） 

国网电科院

及所属公司 

2018.3.1-2020.2.28 31,318.9 1,202.65 

2018.1.1-2018.12.31 426 31.79 

2018.6.1-2018.12.31 434 19.44 

2018.1.1-2018.12.31 432 5.65 

2、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向国家电网及所属公司、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出租

的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承租方 租赁期限 租赁面积（平方米） 合计租金（万元） 

国家电网及

所属公司 

2018.1.5-2020.2.28 1,500 46.8 

2018.1.1-2018.12.31 3,501.54 109.2 

国网电科院

及所属公司 
2018.6.1-2018.12.31 5,724 55.96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公司参考以上房产所在地周边物业的市场租赁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租金。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租赁关联方相关房产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交易条

件及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出租相关房产，有利于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交易条

件及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五、审批程序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房产租赁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阙连元回避表决，由其他 10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

10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房产租赁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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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我们认为，与关联方租赁房产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租赁房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

公允合理，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1、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与国家电网及所属公司、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签订销售产品及服务合同分别为

370,614.27万元、93,487.28 万元，签订采购产品及服务合同分别为 32,327.07

万元、23,761.59 万元。 

2、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下属子公司租赁关联方

国网电科院相关房产，合计租金 1,136.17万元。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年度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25日 


